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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结合转发《河南省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风景名胜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对全省风景旅游区森林防火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
    一要高度重视。以森林资源为主体的旅游景区，山高林密，资源丰富，一旦发生森林火灾，扑救困难，严重危胁林区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生态环境，直接影响森林旅游事业的发展。各级护林防火部门要充分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性和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把风景旅游区的森林防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二要深化宣传教育。要加强对进入景区人员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景区门票上要印刷森林防火注意事项，要在景区入口、游客休息场所、景区内的宾馆（饭店）和火险重点地段树立森林防火宣传牌（碑），制做警示标志和刷写森林防火宣传标语。在五级风以上天气，风景旅游区要悬挂森林防火警示旗。
    三要强化综合管理。各旅游景区要建立健全森林防火组织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建立专业或半专业森林消防队伍，配备防火物资，严格进行灭火训练，确保队伍召之即来，战之能胜。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和完善各项森林防火规章制度。防火期内，特别是节假日期间，要加强了望和地面巡护，禁止在景区吸烟、野炊等违规用火行为。防火戒严期，要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四要加强基础建设。各旅游景区要严格按照景区森林防火规划进行防火各项建设。门票收入的10%要用于本景区内的监测了望、通信联络和扑火物资等森林防扑火基础设施建设。在旅游景区内进行的其他工程建设，必须符合森林防火安全要求，工程建设规划必须报当地县级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审查后，方可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工程建设中，要自觉接受护林防火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要做好扑火准备。各旅游景区要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森林火灾扑救预案。防火期内，要保证通信畅通、人员到位、机具完好。景区内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扑救，同时报告当地护林防火指挥部。要高度重视扑火安全工作，严禁动员老、弱、病、妇和未成年人参加扑火。平时要对森林消防人员和景区人员广泛开展扑火技能和安全知识教育，增强应付突发火情和自救的能力。
    六要严格落实责任。各级护林防火部门要加强对旅游景区森林防火工作的检查督导，督促景区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行政领导负责制。旅游景区的行政负责人对森林防火工作负有重要责任。旅游景区内的干部、职工、导游及其他人员负有森林防火的宣传教育、火灾隐患清除、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义务。对因玩忽职守、贻误战机、酿成重大损失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要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